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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  凡參與或辦

理技能檢定人員，知悉

或持有下列事項，應保

守秘密，不得徇私舞

弊、洩漏或盜用： 

一、學、術科測試試題。 

二、術科測試評審標準

及評審表。 

三、學、術科測試試題

之參考答案。 

四、學、術科測試答案

卷 (含工件作品及

評審表) 。 

五、成績有疑義之測試

成績相關資料。 

六、題庫命製、監場及

監評人員之姓名及

相關資料。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經預先公開者，不在

此限。 

第二十二條  凡參與或辦

理技能檢定人員，知悉

或持有下列事項，應保

守秘密，不得徇私舞

弊、洩漏或盜用： 

一、學、術科測試試題。 

二、測試前術科測試評

審標準及評審表。 

三、學、術科測試試題

之參考答案。 

四、學、術科測試答案

卷 (含工件作品及

評審表)。 

五、成績有疑義之科測

試成績相關資料。 

六、題庫命製、監場及

監評人員之姓名及

相關資料。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經預先公開者，不在

此限。 

一、 本條文適用對象為參

與或辦理技能檢定人

員，因技能檢定有需

保密之事項，該等人

員皆有保守秘密之義

務。 

二、 又依技術士技能檢定

及發證辦法第四十六

條之一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保密性

學術科試題職類級

別，已明示測試前後

均應予保密，故參與

或辦理技能檢定人員

皆須遵守上開規定，

爰酌修第一項第二款

文字。 

三、配合法制體例用詞，

酌修第一項第五款文

字。 

第二十三條  應檢人為學

科採電腦線上測試或術

科測試辦理單位之試務

相關人員時，應檢人不

得在原單位應檢。但術

科測試辦理單位僅有一

單位時，其監評人員應

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事

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指派非該辦理單位

人員擔任監評及閱卷工

作。 

第二十三條 術科測試應

檢人為術科測試辦理單

位之試務相關人員時，

應檢人不得在原單位應

檢。但術科測試辦理單

位僅有一單位時，其監

評人員應由術科測試辦

理單位事先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指派非該

辦理單位人員擔任監評

及閱卷工作。 

學科採電腦線上測試之辦

理單位，係由該單位辦理

試務工作，包括受理報

名、試場安排、辦理測試、

成績輸入及合格發證等，

爰比照術科測試試務相關

人員將其納入規範，避免

外界產生試務不公疑慮，

以維護公眾的信賴與技能

檢定之公信力及公正性。 

第二十七條  監評人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迴

避該試場之監評工作： 

一、應檢人為其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

之血親、三親等內

之姻親。 

第二十七條 監場或監評

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迴避該試場之監

場或監評工作： 

 一、應檢人為其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

之血親、三親等內

一、 依技能檢定實務經

驗，現任或曾任應檢

人之授課人員（含學

校、職業訓練機關

（構）、事業單位或

工、公（協）會等單

位），如仍擔任應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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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任或自報名梯次

首日前二年內曾任

應檢人之授課人

員。 

三、現任應檢人機關

(構) 、團體、學校

或事業機構之首長

(負責人)或直屬長

官。 

四、其他有具體事實足

認其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 

監場人員有前項第

一款情形者，應迴避該

試場之監場工作。 

監場或監評人員有

前二項所定應自行迴避

而未迴避之情形時，

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

應命其迴避。 

之姻親。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

虞者。 

   監場或監評人員有

前項應迴避而未迴避之

情形時，學、術科測試

辦理單位應命其迴避。 

之術科測試監評人

員，容易引發外界質

疑檢定不公情事，次

依技術士技能檢定及

發證辦法第七條規

定，技術生訓練期間

為二年，故曾任應檢

人之授課人員核判迴

避年限將比照辦理，

爰新增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 

二、 查考選部訂定之「實

地測驗規則」第九條

規定，典試委員、實

地測驗委員及辦理考

試人員，其有配偶或

三親等內之血親、姻

親應考，或為應考人

現任機關首長、直屬

長官、學位論文指導

教授者，應行迴避。

故為強化技能檢定之

公正性及公平性，爰

參照上開考選部規

定，新增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 

三、 原第一項第二款移至

第四款，並酌修文字。 

四、 考量監場人員僅負責

檢定試場人員資格核

對、試場規則說明及

試題疑義紀錄等相關

試務工作，與監評人

員進行實際評分作業

時，須進行較高密度

之管理模式存有落

差，故增列第二項有

關監場人員應迴避之

規定。 

五、 原第二項順移至第三

項並酌修文字。  

第二十七條之一  監場人

員在試場及試場附近，

發現應檢人有意圖滋

第二十七條之一  監場人

員發現應檢人有違規情

事者，應立即告知及制

一、 為有效維持技能檢定

考區及試場秩序，避

免不當外力干擾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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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妨礙試場安寧、擾

亂檢定秩序或違規情事

者，應立即告知及制

止，並依第三十五條至

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處

理。 

應檢人有前項所定

情事，經勸導不聽者，

監場人員應報請測試辦

理單位處理；其情節重

大者，應由測試辦理單

位報請轄區警察機關處

理。 

止，並依第三十五條至

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處

理。 

人應考，參酌考選部

訂定之監場規則第十

七條及第十八條，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七十

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與

第八十五條相關規

定，賦予監場人員執

行公務之權限與義

務，爰酌修第一項規

定。 

二、 參酌考選部訂定之試

場規則第四條規定，

如經監場人員勸導不

聽且情節重大者，基

於監場人員需即時維

持試場秩序等考量，

將由辦理測試之單位

報請轄區警察機關處

理，爰增列第二項規

定。 

第三十三條之一  持有身

心障礙證明、教育主管

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

明或身心障礙鑑定結果

函文者，於報名時得向

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

申請學、術科測試時間

延長百分之二十。 

第三十三條之一  持有身

心障礙證明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教育主管

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

明者，於報名時得向

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

申請學、術科測試時間

延長百分之二十。 

一、依特殊教育法第二條

規定略以，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教育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

府。另依該法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各級主

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包含中央及地方

政府教育主管機關，

爰配合刪列「直轄

市、縣（市）政府」

之文字。 

二、查現行外籍學生無法

比照本國學生核發身

心障礙鑑定證明，惟

學校如經接獲教育部

之身心障礙鑑定結果

函文，並於通報網查

詢確認後，即可於其

在學期間提供相關協

助措施，爰於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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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明定，俾據以辦

理資格審查。 

第三十四條  學科測試應

檢人應憑准考證及附有

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國

民身分證、護照、全民

健康保險卡或駕駛執照

之身分證明文件入場。 

      應檢人入場就坐

後，應將准考證及前項

所定身分證明文件置於

桌面左前角或監場人員

指示位置，以備核對；

並自行核對答案卷浮籤

（或答案卡）姓名、准

考證號碼、職類、級別

及試題等資料，發現資

料不符或彌封角未彌封

妥當，應即告知監場人

員處理。 

      學科測試應檢人禁

止隨身攜帶行動電話、

呼叫器、穿戴式裝置或

其他具資訊傳輸、感

應、拍攝、記錄功能之

器材及設備進入試場應

檢，除測試使用之文具

物品外，應依監場人員

指示放置。 

第三十四條  學科測試應

檢人就坐後，應將准考

證及附有照片足資證明

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

照、全民健康保險卡或

駕駛執照之身分證明文

件置於桌面左前角或監

場人員指示位置，以備

核對；並自行核對答案

卷浮籤（或答案卡）姓

名、准考證號碼、職類、

級別及試題等資料，發

現資料不符或彌封角未

彌封妥當，應即告知監

場人員處理。 

      學科測試應檢人禁

止隨身攜帶行動電話、

呼叫器或其他電子通訊

攝錄器材進入試場應

檢，除測試使用之文具

物品外，應依監場人員

指示放置。 

一、為切實查驗應考人身

分，以強化技能檢定

公正性，參酌考選部

試場規則第三條規

定，明文規定應檢人

進入學科測試考場

時，應依規定攜帶相

關身分證明文件入

場；復為明定身分核

對之程序，爰將現行

條文第一項分列為第

一項及第二項，以茲

明確。 

二、原第二項規定，順移

至第三項。另因應科

技產品日新月異，經

參酌考選部試場規則

第六條及第七條相關

規定，調整第二項禁

止應檢人攜帶之器材

或設備名稱(含穿戴

式裝置【如 google 

glass 及 apple 

watch】及其他具資訊

傳輸、感應、拍攝或

記錄功能之器材及設

備)，以利應檢人遵

循，爰配合調整文字

內容。 

第三十五條  應檢人於

學科測試前或學科測

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取消其應

檢資格，予以扣考，不

得繼續應檢：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

應檢證件。 

應檢人於學科測

試前或學科測試進行

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予以扣考，不得

第三十五條  學科測試

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其學科測試

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

應檢證件。 

三、互換座位或試題、

答案卷（卡）。 

四、傳遞文稿、參考資

料、書寫有關文字

之物件或有關信

號。 

一、有關應檢人學科試場

重大違失案件之處

置，除參酌考選部訂

定之試場規則第四條

規定，及審酌技術士

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

第四十九條重大舞弊

處置規定，因應技能

檢定學科測試現場狀

況處置之必要性，依

技能檢定測試前、測

試中及測試後之違規

情事及其嚴重程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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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應檢，其學科測試

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互換座位或試題、

答案卷（卡）。 

二、在試場內使用行動

電話、呼叫器、穿

戴式裝置或其他

具資訊傳輸、感

應、拍攝、記錄功

能之器材及設備。 

三、未遵守本規則，不

接受監場人員勸

導，擾亂試場內外

秩序。 

應檢人有前二項

各款 所 定 情 事 之 一

者，應於規定可離場之

時間後，始得離場。 

學科測試應檢人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其學科測試成績以

零分計算： 

一、傳遞文稿、參考資

料、書寫有關文字

之物件或有關信

號。 

二、隨身夾帶書籍文 

件、參考資料、有

關文字之物件或

有關信號。 

三、不繳交試題、答案

卷（卡）。 

四、使用非試題規定之

工具。 

五、窺視他人答案卷

（卡）、故意讓人

窺視其答案或相

互交談。 

六、在桌椅、文具、肢

體、准考證或其他

處所，書（抄）寫

有關文字、符號。 

學科測試結束後，

發現應檢人有第一項或

五、隨身夾帶書籍文

件、參考資料、有

關文字之物件或有

關信號。 

六、不繳交試題、答案

卷（卡）。 

七、使用禁止使用之工

具。 

八、窺視他人答案卷

（卡）、故意讓人

窺視其答案或相互

交談。 

九、在桌椅、文具、肢

體、准考證或其他

處所，書（抄）寫

有關文字、符號。 

十、未遵守本規則，不

接受監場人員勸

導，擾亂試場內外

秩序。 

學科測試中有前項

情形之一者，予以扣

考，不得繼續應檢，並

於規定可離場時間後，

始得離場。 

 

分取消應檢資格、予

以扣考及測試成績以

零分計算等處分，分

別納入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 

二、原第二項規定順移至

第三項，並配合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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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

一者，其學科測試成績

以零分計算。 

第三十六條  學科測試應

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學科測試成績扣

二十分： 

一、測試完後，發現誤

坐他人座位致誤用

他人答案卷（卡）

作答。 

二、拆開或毀損答案卷

彌封角、裁割答案

卷（卡）用紙或污

損答案卷（卡）。 

三、撕去卷面浮籤、於

答案卷（卡）上書

寫姓名或其他文

字、符號。 

四、測試時間開始未滿

四十五分鐘離場。 

五、測試中將行動電

話、呼叫器、穿戴

式裝置或其他具資

訊傳輸、感應、拍

攝、記錄功能之器

材及設備隨身攜

帶、置於抽屜、桌

椅或座位旁。 

六、使用未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電子計

算器。 

七、自備工具等物品，

未依監場人員之指

示辦理。 

第三十六條  學科測試應

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學科測試成績扣

二十分： 

一、測試完後，發現誤

坐他人座位致誤用

他人答案卷（卡）

作答。 

二、拆開或毀損答案卷

彌封角、裁割答案

卷（卡）用紙或污

損答案卷（卡）。 

三、撕去卷面浮籤、於

答案卷（卡）上書

寫姓名或其他文

字、符號。 

四、測試時間開始未滿

四十五分鐘，經勸

導不聽從而離場。 

五、測試中將行動電

話、呼叫器、其他

通訊攝錄器材隨身

攜帶、置於抽屜、

桌椅或座位旁。 

六、使用未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電子計

算器。 

一、應檢人違反本條文相

關規定如經勸導不聽

者，係屬違規情節重

大者，將依第三十五

條規定辦理，爰刪列

第四款之「且經勸導

不聽從」等文字。 

二、酌修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理由同第三十四

條修正說明第二點文

字內容。 

三、依本規則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術科採

筆試非測驗題方式之

應檢人準用第三十三

條至第三十七條規

定，次查部分技能檢

定職類術科採筆試測

試時，須自備相關工

具或物品(如建築物

室內設計職類應檢人

應自備製圖版、鉛

筆、比例尺等二十項

工具或物品），故為確

保檢定試場秩序及安

全，凡術科測試使用

工具及設備之放置與

使用，均應依監評人

員指示辦理，爰新增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第三十六條之一 學科測

試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學科測試成

績扣十分： 

一、測試開始鈴響前，

即擅自翻閱試題內

容、在答案卷（卡）

上書寫。 

二、測試時間結束後，

第三十六條之一 學科測

試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學科測試成

績扣十分： 

一、測試開始鈴響前，

即擅自翻閱試題內

容、在答案卷（卡）

上書寫。 

二、測試時間結束後，

一、考量技能檢定實務推

動需求，應檢人如攜

帶含酒精成分飲料進

入考場並飲用，將引

發其他應檢人反彈，

進而擾亂試場秩序，

並招致外界質疑政府

公權力不彰疑慮。經

參酌考選部訂定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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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繼續作答，或繳

卷後未即離場。 

三、測試進行中，發現

誤坐他人座位致誤

用他人答案卷（卡）

作答，並即時更正。 

四、自備稿紙進場。 

五、離場後，未經監場

人員許可，再進入

試場。 

六、在測試場地吸菸、

嚼食口香糖、檳榔

或飲用含酒精之飲

料。 

七、每節測試時間結束

前將試題或答案抄

寫夾帶離場。 

仍繼續作答，或繳

卷後未即離場，且

經勸導不聽從。 

三、測試進行中，發現

誤坐他人座位致誤

用他人答案卷（卡）

作答，並即時更正。 

四、自備稿紙進場。 

五、離場後，未經監場

人員許可，再進入

試場。 

六、在測試場地吸菸、

嚼食口香糖或檳

榔，經勸導不聽。 

七、每節測試時間結束

前將試題或答案抄

寫夾帶離場，且經

勸導不聽從。 

場規則第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同時審

酌技能檢定違失處分

衡平性，茲將飲用含

酒精之飲料之應檢人

納入本條文處分對象

之一，爰配合調整第

六款文字。 

二、應檢人違反本條文相

關規定如經勸導不聽

者，係屬違規情節重

大者，將依第三十五

條規定辦理，爰刪列

第二款、第六款及第

七款所定「且經勸導

不聽從」等文字。 

第三十九條  術科測試應

檢人進入術科測試試場

時，應出示准考證、術

科測試通知單、身分證

明文件及自備工具接受

監評人員檢查，未規定

之器材、配件、圖說、

行動電話、呼叫器、穿

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

傳輸、感應、拍攝、記

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

等，不得隨身攜帶進場。 

 依規定須穿著制服

之職類，未依規定穿著

者，不得進場應試，其術

科成績以不及格論。 

第三十九條  術科測試應

檢人進入術科測試試場

時，應出示准考證、術

科測試通知單、身分證

明文件及自備工具接受

監評人員檢查，未規定

之器材、配件、圖說、

行動電話、呼叫器或其

他電子通訊攝錄器材及

物品等，不得隨身攜帶

進場。 

依規定須穿著制服

之職類，未依規定穿著

者，不得進場應試，其

術科成績以不及格論。 

同第三十四條修正說明第

二點文字內容。 

第四十一條  術科測試應

檢人應遵守監評人員現

場講解之規定事項。 

      監評人員在試場及

試場附近，發現應檢人

有意圖滋事、妨礙試場

安寧、擾亂檢定秩序或

違規情事者，應立即告

知及制止，並依第四十

八條規定處理。 

第四十一條  術科測試應

檢人應遵守監評人員現

場講解之規定事項。 

同第二十七條之一修正說

明。 



 8

應檢人有前項所定

情事，經勸導不聽者，

監評人員應報請術科測

試辦理單位處理；其情

節重大者，應由術科測

試辦理單位報請轄區警

察機關處理。 

第四十八條  應檢人於術

科測試前或術科測試進

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取消其應檢資

格，予以扣考，不得繼

續應檢：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

應檢證件。 

      應檢人於術科測

試前或術科測試進行

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予以扣考，不得

繼續應檢，其術科測試

成績以不及格論： 

一、傳遞資料或信號。 

二、協助他人或託他人

代為實作。 

三、互換工件或圖說。 

四、隨身攜帶成品或試

題規定以外之工

具、器材、配件、

圖說、行動電話、

呼叫器、穿戴式裝

置或其他具資訊傳

輸、感應、拍攝、

記錄功能之器材及

設備或其他與測試

無關之物品等。 

  五、故意損壞機具、設

備。 

  六、未遵守本規則，不

接受監評人員勸

導，擾亂試場內外

秩序。 

      術科測試應檢人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第四十八條  術科測試應

檢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予以扣考，不得繼

續應檢，其已檢定之術

科成績以不及格論： 

  一、冒名頂替。 

  二、傳遞資料或信號。 

  三、協助他人或託他人

代為實作。 

  四、互換工件或圖說。 

  五、隨身攜帶成品或規

定以外之工具、器

材、配件、圖說、

行動電話、呼叫器

或其他電子通訊攝

錄器材等。 

六、不繳交工件、圖說

或依規定須繳回之

試題。 

  七、故意損壞機具、設

備。 

  八、未遵守本規則，不

接受監評人員勸

導，擾亂試場內外

秩序。 

  九、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 

  十、明知監評人員未依

第二十七條規定迴

避而繼續應檢。 

   術科測試結束後發 

 現應檢人有前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其術科測試

成績以不及格論。 

 

一、有關應檢人學科試場

重大違失案件之處

置，除參酌考選部訂

定之試場規則第四條

規定，及審酌技術士

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

第四十九條重大舞弊

處置規定，因應技能

檢定學科測試現場狀

況處置之必要性，依

技能檢定測試前、測

試中及測試後之違規

情事及其嚴重程度區

分取消應檢資格、予

以扣考及測試成績以

不及格論等處分，分

別納入第一項至第四

項規定。 

二、考量技能檢定術科測

試作業整體性，凡經

扣考者不得再參加分

節或分站之測試，爰

新增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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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術科測試成績以不及

格計算： 

一、 不繳交工件、圖說

或依規定須繳回之

試題。 

二、 自備工具、工件及

相關物品之處置，

未依監評人員之指

示辦理。 

三、 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 

四、 明知監評人員未依

第二十七條規定迴

避而繼續應檢。 

術科測試結束後，

發現應檢人有第一項或

第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

一者，其術科測試成績

以不及格論。 

      術科測試有分節或

分站方式，經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予以扣考

者，不得再參加各分節

或分站測試，其術科測

試成績以不及格論。 

 


